










1.意向承租方为北京市朝阳区注册并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， 需提交加盖公
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业执照为准
2.意向承租方公司成立不低于2年，注册资本 10万元 (含) 以上，以营

。

3.意向承租方报名时须提供由银行出具的存款余额不低于人民币30万元
的存款证明， 银行存款证明的开具日期和账户余额截止日期均在信息披露

承租方 期内。 著不同银行出具存款证明的， 账户余额截止日期应为同一日期。)
资格条件 4.意向承租方总资产应不得低于30万元， 以2024年度审计报告为准。

5.意向承租方为企业法人的，应无行政处罚信息，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
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(黑名单),无其他严重不良信用信息行
为。 (查询途径： 国家信用信息网http://ww. gsxt. gov. cn/index. html)。

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
公布为准， (查询网址； 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shixin/)。
6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承租。

交纳
设定为75100.5元金额

交纳 意向承租方在信息披露公告期截止日17时前交纳保证金
时间 (以到账时间为准)

网上银行☑支票口    电汇☑

交纳 账户名称： 北京朝阳公园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
方式 开户行： 北京农商银行朝阳支行酒仙桥分理处

银行账号： 2000000548246

成为最终承租方：
保证金 保证金无息返还口保证金
事项 保证金冲抵租金转付出租方☑处置

方式
未成为最终承租方： 无息返还

如非因出租方原因，意向承租方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出租方

有权扣除意向承租方交纳的全部保证金，作为对出租方经济补
保证金

偿： (1)意向承租方提出承租申请后单方面撤回承租申请的； (2)
扣除

信息披露期满， 意向承租方未按照信息披露要求参加后续遴选
条款

的； (3) 承租方未能在约定时限内与出租方签订《房屋租赁合
同》的； (4) 承租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关款项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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